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玉 林 师 范 学 院 教 务 处  
 

玉师院教务处〔2020〕78号 

 

关于做好 2019年自治区级教师教育实践基地建设总

结和申报 2020年自治区级基地的通知 

 

    根据《自治区教育厅关于开展自治区级教师教育实践基

地建设总结和申报工作的通知》（桂教师范〔2020〕4 号）文

件（附件 1）的有关精神，通过构建高校-地方协同育人实践

创新平台，不断深化教师教育领域改革，创新教师教育模式，

完善教师教育培训实践体系，推进教师教育内涵式发展，全

面提高教师教育教学质量，结合我校专业认证需求与《玉林

师范学院自治区级实践教学基地管理办法》（玉师院教学

〔2017〕50 号）的有关要求，决定开展我校 2019 年自治区

级教师教育实践基地建设总结和 2020 年自治区级基地教师

教育实践基地建设的申报工作，现将具体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2019年自治区级教师教育实践基地工作总结 

（一）总结要求 

撰写建设总结报告，要求简洁明了，重点总结基地建设

成效、目标达成情况、开展教师教育实践情况、专项经费使

用情况、存在问题及意见建议等，图文并茂。总结不少于 2000

字。 

（二）各个基地需填写《2019年自治区级教师教育实践

基地建设情况一览表》（附件 2）。 

二、基地申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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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（一）基地遴选的办法 

采取由相关二级学院申报、学校组织评选的办法。 

（二）基地遴选的有关要求 

    各单位遴选报送的基地应当符合如下要求： 

1.本次遴选的基地 5 个，12个有师范专业学院每个学院

限报 1个，本次建设基地范围限定于玉州区、玉东区等玉林

城区或玉林市区附近。 

2.报送的基地能达到我校《玉林师范学院自治区级实践

教学基地管理办法》（玉师院教学〔2017〕50号）中的有关

建设要求。 

3.各市、县（区）教育局和中小学（幼儿园）能树立协

同培养教师的理念，坚持共建共享、互助互惠的原则，努力

在师范生教育实践、教师培训、教育教学研究等多方面建立

合作共赢的长效机制。 

4.统筹考虑本二级学院师范生规模和服务面向，与有关

市、县（区）、基地学校联系紧密，能建设长期稳定、多样

化的教育实践基地。 

5.基地学校应具备安排各类实习人员食宿、办公的场所

及设备，以及具备开展各项教研、科研合作的场地。 

6.遴选的实践基地应该具备良好的校风师风、较强的师

资力量、丰富的课程资源和教改实践经验，确保能够为师范

生提供充足的实践岗位、充分的实践机会、有效的实践指导

和安全健康的实践环境。 

7.建设经费重点用于实习办公条件、住宿条件改善等，

能确保经费专款专用。 

（三）申报基地材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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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填写《自治区级教师教育实践基地建设项目申报书》

（附件 3）。 

2.填写《2020 年自治区级教师教育实践基地建设项目申

报一览表》（附件 4）。 

3.填写《2020 年申报自治区级教师教育实践基地学校情

况一览表》（附件 5）。 

三、基地管理 

1.实践基地须与共建学院签约实践实习基地协议，并挂

有实习实践基地牌匾。 

2.申报学院负责基地具体管理与协调，与基地学校共商

工作机制，建立基地相关管理制度，并将工作机制或管理制

度的电子稿发教务处存档。 

3.学院与实践基地进行的各种研讨、交流、教师轮岗、

学生实习、科研、项目、课题等，要有时间、地点、人员、

内容、过程等详细记录。 

4.申报学院需每年或每学年对基地建设情况进行总结，

基地学校需每年或每学年对基地建设情况进行总结。并将基

地总结材料的电子稿发教务处存档。 

四、报送材料安排 

各单位于 2020年 7 月 3 日前，将以下材料纸质稿签字、

盖印（电子稿用 OA 或 Q 群发送）报送到教务处实践科朱羽

林处。 

1.本学院 2019年自治区教师教育实践基地建设的工作

情况总结。 

2.本学院 2019年区级基地的《2019 年自治区级教师教

育实践基地建设情况一览表》（附件 2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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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《自治区级教师教育实践基地建设项目申报书》（附

件 3）。 

4.《2020年自治区级教师教育实践基地建设项目申报一

览表》（附件 4）。 

5.《2020年申报自治区级教师教育实践基地学校情况一

览表》（附件 5）。 

 

附件：1.自治区教育厅关于开展自治区级教师教育实践

基地建设总结和申报工作的通知 

2.2019 年自治区级教师教育实践基地建设情况 

一览表 

          3.自治区级教师教育实践基地建设项目申报书 

      4.2020 年自治区级教师教育实践基地建设项目 

申报一览表 

          5.2020 年申报自治区级教师教育实践基地学校 

情况一览表 

 

 

 

教务处 

2020 年 6月 30日 


